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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 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初始设立的资金总额由不超过 30,000万元调整

为不超过 36,000 万元；信托计划设置的优先份额和次级份额比例由不高于

2:1调整为不高于 1.5:1；优先份额上限由 60,000万份调整为 54,000万份，

次级份额上限由 30,000万份调整为 36,000 万份。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初始持有人认购份额由不超过 9,000 万份调整为不超

过 10,800万份，预留份额由不超过 21,000万份调整为不超过 25,200万份。 

一、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威股份”或“公司”）于 2017 年 12月 15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 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90,000 万元，以“份”为认购单位，每份

额金额 1元，其中次级份额不超过 30,000万份，其余为优先级份额。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人具体金额和份额根据实际出资缴款金额确定。  

公司监事会于 2017 年 12月 15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于 2017年 12月 29日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书。 

2018年1月5日，公司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获

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018年2月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通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等相关配套文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调整情况  

（一）调整原因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后，公司与优先级资金提供方进

行了商洽，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市场环境影响，相关配资额度未达预期，为保障此

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彰显对公司未来的发展的良好预期，董事会将次级份

额由不超过30,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36,000万元，以保障信托计划总额上限90,000

万元不变。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公司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

决议，董事会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配套文件进行了相应调

整。 

（二）调整内容 

1、公司 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初始设立的资金总额由不超过 30,000 万元调整

为不超过 36,000万元；信托计划设置的优先份额和次级份额比例由不高于 2:1调整

为不高于 1.5:1；优先份额上限由 60,000万份调整为 54,000万份，次级份额上限由

30,000万份调整为 36,000 万份。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初始持有人认购份额由不超过 9,000万份调整为不超过

10,800万份，预留份额由不超过 21,000万份调整为不超过 25,200万份。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无其他变更。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对本次对员工持股计划的修订，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 《关

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修订后的公司2017年员

工持股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



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对《通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配套文件进行相应修订。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